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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入院按金保證保障條款 

 

本中國內地入院按金保證保障條款乃由國際救援(亞洲)公司(以下稱為「國際救援」)簽發。有關

服務只提供予宏利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稱為「宏利」)保單之受保人。 

 

1. 定義 

 

「中國」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但不包括香港特別行政區及澳門特別行政區。 

 

「醫院網絡」意指已參加國際救援之醫院網絡計劃，並接納國際救援的緊急救援卡或印有「國

際救援任中橫標誌」的宏利醫療卡之中國醫院網絡，而醫院網絡內的醫院將允許受保人無須支

付入院按金而入住。上述醫院均位於中國主要省份的大城市。 

 

「援助事故」意指在有效期及中國地區範圍內，導致受保人急需授助的意外或急病事故。 

 

「身體損傷」意指於受保期內，在原居地以外的地區旅遊或公幹時，任何由暴力、意外、外來

或可見之因素所直接導致而不可預知的身體損傷。 

 

「疾病」意指由行程開始後首度出現之不可預見的不適或疾病。 

 

「原居地」意指香港特別行政區；如保單於澳門特別行政區簽發，原居地則指澳門特別行政區。 

 

2. 保障有效期及限制 

 

以下之保障在本保單生效期內適用於受保人在原居地以外之中國地區所發生之事故。 

 

3. 國際救援入院按金保證的手續及還款細則 

 

A. 受保人到中國地區旅遊或公幹，應攜帶印有「國際救援任中橫標誌」的宏利醫療卡。如受保

人在旅程中因意外或急病事故而須入院接受治療，受保人應該： 

i) 致電國際救援任中橫服務熱線，查詢國際救援的醫院網絡內最就近的醫院資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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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可透過直撥國際長途電話服務(IDD)或以受話人付費電話通話。 

ii) 詳述以下資料以作核實： 

z 受保人姓名 

z 保險公司名字及提供有關保障的保單之保單編號 

z 受保人或其代表的聯絡電話號碼 

z 受保人之所在位置 

z 意外或疾病之詳細描述及所需援助的性質 

B. 保障經核實後，國際救援會轉介受保人到其醫院網絡內之醫院就醫。之後，受保人到國際救

援的網絡醫院求診，並向急症室人員出示以下文件： 

i) 印有「國際救援任中橫標誌」的宏利醫療卡；及 

ii) 身份證、港澳居民來往內地通行證或任何印有受保人姓名及附有照片的相關旅遊證件 

C. 有關醫院將通知國際救援有關受保人之入院事宜。 

D. 國際救援向醫院核實受保人之身份後，將代受保人支付入院按金保證予院方。 

E. 受保人入院後，受保人或其代表必須簽定還款協議書及為按金提供有效之信用保證(例如：

有效的信用卡並具有足夠信用額) 

F. 受保人或其代表需於出院時直接向醫院支付全數醫療費用，包括由國際救援提供的入院按金

保證。 

 

4. 受保人的責任 

 

A. 受保人或其代表必須向國際救援為按金提供有效之信用保證。 

B. 若受保人入住網絡醫院，而國際救援未能取得其信用保證，國際救援將聯絡受保人之代表或

其家屬，以取得代受保人提供的信用保證。 

C. 倘若最終並無任何人士為受保人提供信用保證，國際救援將撤銷住院保証。而院方將自行決

定是否向受保人提供進一步的治療。 

D. 受保人需於出院時直接支付全數醫療費用（包括由國際救援提供的入院按金保證）。在任何

情況下，國際救援將不會代表受保人支付任何醫療費用。 

 

5. 其他限制及不受保事項 

 

雖然國際救援將竭盡全力去挑選中國最佳的醫療設備，但獲國際救援轉介予受保人的醫生、醫

院及任何專業人士均為獨立訂約人，自行就其行為負責，而他們均非國際救援之職員、代理或

僱員。 

 

獲國際救援轉介而經受保人揀選之醫院或醫生，均為所提供醫療服務的負責人，宏利及國際救

援無需就他們的醫療服務之任何失當行為負上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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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因罷工、戰爭、侵略、敵國入侵、武裝衝突（不論有否宣戰）、內戰、內亂、叛亂、恐怖活動、

政變、暴動、民眾騷亂、行政或政治干預、輻射、不可抗力之因素或自然災難而導致救援服務

延誤或無法提供救援服務，國際救援將毋須就此負上任何責任。 

 

終止服務 

 

本服務於所附加之保單或附加保障(如適用)之終止日或失效日起取消。同時，若受保人不符合由

宏利所訂定之獲取資格，本服務亦告終止。 

 

此中文譯本只作參考用途，若與英文條款內容有任何不符，概以英文為準。 




